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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之家數等資料，該局預計於 10 月中前邀集相關機關研議用電優惠方式。 

（六十二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俊俋就「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」中

有關投資人與當地政府間（P2G）爭端解決機制問題所提質詢

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81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-75） 

李委員就「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」中有關投資人與當地政府間（P2G）爭端解決機制

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鑑於將 P2G 爭議提付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（ICSID）仲裁之先決條件，係我國須為華盛頓公

約或紐約公約之會員國，惟我國目前並非該二公約之會員，若要將涉及 P2G 之爭端交付該中

心仲裁，實務上有困難。另查中國大陸雖已與其他國家簽署百餘項投保協定，在 P2G 爭端解

決機制上，部分雖訂有國際仲裁條款，惟對於可提交國際仲裁之事項，多參考其於簽署華盛

頓公約時所做之聲明，僅就國有化或者徵收之補償問題同意交付 ICSID 解決，明文限於因徵

收補償金額部分，且中國大陸迄今尚無將 P2G 爭端解決交付仲裁之前例。此外，近來國際間

對 P2G 國際仲裁之爭端解決方式陸續出現檢討聲浪，如韓國在韓美自由貿易協定（FTA）加

入 P2G 爭端國際仲裁機制，引起國內抗爭及反對，澳洲、紐西蘭等國更表明反對將 P2G 國際

仲裁機制納入 FTA 中。 

二、為能透過有效機制落實爭端解決，經濟部於協商過程中曾多次與臺商座談，渠等屢次反映

P2G 爭端解決國際仲裁並非訴求重點，其需求為快速、有效且節省經費之務實方式。是以針

對 P2G 爭端解決，兩岸海基、海協兩會於本（101）年 8 月 9 日完成簽署「海峽兩岸投資保障

和促進協議」，係參考國際間各種可能之處理方式，在雙方既有法制基礎上，以務實方式建

立多元化之救濟管道，包括友好協商、協調、協處、調解、行政及司法救濟等 5 種解決方式

，較現行臺商在大陸地區可尋求之管道更多，其中協調、協處、調解為兩岸間特殊之爭端解

決途徑，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所簽之投保協定均無相同機制。就實務面而言，投資人可訴求

之管道增多，渠等可選擇對其認為最有利之方式，解決投資爭端。此外，雙方業務主管部門

將建立聯繫平臺，對於臺商權益相關案件或問題，直接聯繫瞭解或協處，並將與海基會現行

協處管道共同努力，以強化臺商在中國大陸合法投資權益之保障。 

（六十三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副總統憲政分際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

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86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-123） 

李委員就副總統憲政分際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美國極為重視邊境管控與國土安全，911 事件後相關管控尤其嚴格，欲取得美國免簽證計畫（


